
Ⅰ 建筑与围护结构

5.2.1 结合场地自然条件，对建筑的体形、朝向、楼距、窗墙比等进行优化设计，评价分值

为 6分。

【审查范围】

民用建筑

【审查文件】

建筑设计说明、建筑总平面图、节能计算书

【审查内容】

（1）建筑设计说明或节能计算书中应写明建筑体形系数、各朝向窗墙比，并应满足节能设

计标准要求；

（2）总平面图中应注明建筑间距；

（3）日照相关内容由规划审查部门审核，不在施工图中审查，所有项目均视为满足要求；

（4）如建筑体形简单、朝向接近正南正北，楼间距、窗墙比也满足标准要求，可视为设计

合理，本条直接得 6分；

（5）公共建筑的建筑各朝向窗墙比都低于 0.5，本条直接得 6分。

【建议最低分】

6分


